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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

科升本科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鲁教学字〔2021〕3 号）等

文件精神和要求，为做好我校 2021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

本科（以下简称“专升本”）考试招生相关工作，切实加强

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规范管理，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工作

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山东省教育

厅有关考试招生各项工作要求，强化组织领导，深入实施高

校招生阳光工程，严格执行招生政策，严肃考风考纪，确保

考试安全，切实维护招生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领导，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在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下，学校成立以分管校长为组长，由教务处、学生

工作处、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安全保卫处、各系（院）主要

负责人组成的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专升本考

试招生组织领导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各系（院）成立相应

的工作领导小组。 

自荐考生专业综合能力测试期间，学校成立由各系（院）

党总支负责人组成的监督组，负责专升本考试招生的监督工

作。 

三、任务分工 

教务处负责综合素质测评组织、审核及高校推荐考生名

单的确定；专升本自荐考生专业综合能力测试工作的考试组

织、命题、试卷印刷、试卷保密、成绩汇总、成绩审核等相

关考务工作；严肃考风考纪，对具有违纪行为的考生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处置；提供本校考生电子版照片（以考生身份证

号命名）。 

学生工作处负责按照省厅规定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考

生（省级以上扶贫机构认定）资格的审核；考生在学期间违

纪情况审核。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负责专升本考试招生的组织协调工

作；制定专升本招生章程；按规定公示高校推荐、考生自荐

获得报考资格的考生名单；报送高校推荐考生合格名单、自

荐考生合格名单、申请专升本考试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考生名

单；受理考生保送资格申请，并会同相关部门对其保送资格

进行审核。 



安全保卫处负责自荐考生专业综合能力测试安全保卫

及疫情防控安检工作。 

各系（院）负责本系（院）应届专科毕业生在校期间的

综合素质测评工作，高校推荐考生资格初审，并将经公示后

符合条件的高校推荐考生名单报送教务处；应届专科毕业生

中申请专升本考试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考生（省级以上扶贫机

构认定）名单的汇总，并将汇总结果报学生工作处审核；对

本系（院）专升本考生进行诚信考试宣传；做好专升本专业

综合能力测试工作的命题、保密、阅卷和成绩统计等工作。 

四、工作安排 

（一）1月 25 日～2 月 3日，各系（院）完成综合素质

测评，初审并公示本单位获得高校推荐资格考生名单（公示

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同时将高校推荐考生名单报教务处

汇总复审，名单格式详见附件表格 1。 

（二）2月 4 日～2 月 10 日，高校推荐考生名单汇总后,

经学校领导小组审核,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 

（三）2 月 25 日之前，各系（院）将经学生工作处审核

的申请专升本考试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考生名单报学校招生

办公室，名单格式详见附件表格 3。 

（四）3 月 9日～3 月 15 日，进行自荐考生专升本专业

综合能力测试，具体安排通过学校招生信息网向社会发布。 

五、工作要求 

（一）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涉及每个相关学生和家庭的

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各系（院）及相关部门要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高站位，统一思想。 

（二）要加强政策学习把握，强化安全意识，坚持标准、

严格程序，确保专升本选拔工作安全、有序、顺利进行。 

（三）强化纪律意识，严禁在综合素质测评、专业综合

能力测试等环节弄虚作假，严禁相关单位及教职工参与考前

辅导、培训。对利用不正当手段为不具备考试资格的考生获

取考试资格，或有其他徇私舞弊、违规操作等行为的单位和

个人，将依法依纪依规追究责任。 

（四）要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师生健

康安全。 

 

    附件：济宁学院 2021 年专升本考试各类考生名单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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